
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2025年财政业务管理

运行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财政业务管理运行经费
立项依据

1.《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关于拨付补助经费的函》

2.呈贡区政府办收文处理筏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015129376B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惠景园D7栋14楼
联系电话：67479925
法人代表：刘虹

经费来源：区级财政全额拔款
单位概况：拟订财税规划、政策和改革方案并组织实施。分析预测经济形势，参与拟订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社会财力的建议。完善鼓励企业、公益事业发展的财税政策。贯彻执行财政、财务、会计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研究全区经济社会中的财税重大问题，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提出改进和完善政府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建议。按规定负责办理涉及财政、税收、地方政府性债务等方面的事务。承担区本级各项财政收支管理工作。负责编制全区和区本级年度预决算草案并组织执行。统筹编制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受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委托，向昆明市呈贡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全区和区本级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向昆明市呈贡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决算。负责审核批复部门（单位）的年度预决算。办理中央、省、市对呈贡区的转移支付，完善转移支付制度。负责政府投资基金区级财政出资的资产管理。贯彻执行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政策。按分工负责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按规定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及其他非税收入。管理财政票据。按规定监督管理彩票市场和彩票资金。贯彻执行国库管理制度、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承担国库现金管理有关工作。管理区级财政专户。贯彻执行政府采购制度，监督管理政府采购活动，组织拟订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监督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活动。贯彻执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规章制度，按规定管理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组织拟订需要全区统一规定的开支标准和支出政策。负责审核和汇总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草案，组织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关制度和办法。监缴区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拟订并组织实施企业财务制度，按规定负责地方金融企业资产和财务监管工作。完善地方金融企业改革发展有关财税政策。参与拟订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有关制度。按规定管理资产评估工作。负责开展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负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新型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管理工作，推进地方性金融机构建设。协助相关部门整顿、规范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
项目基本概况

人行云南省分行与呈贡区保持良好沟通协作，持续保障好改革期间业务的平稳衔接以及改革完成后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进一步提高呈贡区国库经营水平，更好服务全区发展。
项目实施内容

财政业务管理运行支持补助经费
资金安排情况

区财政年初预算批复资金30.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人行云南省分行与呈贡区保持良好沟通协作，持续保障好改革期间业务的平稳衔接以及改革完成后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

项目实施成效

进一步提高呈贡区国库经营水平，更好服务全区发展。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财政业务管理运行经费
	预算安排财政管理运行经费，确保财政局2024年行政运行正常，全面完成收入支出、财会监管、金融服务、国资监管、采购指导等工作任务，持续提升财政保障能力及财会监督水平。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成果转化率
	>=
	95
	%
	定量指标
	反映研究成果转化情况。
成果转化率=形成正式文件或咨询成果数量/研究报告总数量。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呈贡区“三保”任务保障情况
	>=
	预算数
	%
	定量指标
	科学统筹财力，保障呈贡区“三保”足额到位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市财政局、区级领导及服务对象评价
	>=
	95
	%
	定量指标
	各类评价对象综合满意度在95以上


